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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：拿四1 ~ 11

引言

約拿是約主前八世紀的北國先知，當時北國以色列在耶羅波安二世執政下，國勢強盛，僅次於當年所羅門王朝的全盛時期。政治上，因仇敵亞蘭國被遠方亞述帝國打垮，耶羅波安二世趁勢收回了以色列的大片故土(參︰王下十四)。經濟上，北國因座落於歐亞非交通及商業要道而坐收漁利。國家僵界之穩固，經濟貿易之興旺，就像我們今天的家國一樣。可是﹗或許同樣類似的（參︰摩三），卻是香港今天商貿社會之一群，不但生活得到不少改善，但慢慢更變奢侈浮華，亦更有出現行貪財、敗壞、不義，及欺壓貧困之事。
約拿先知就於當時這個自私自滿的世代政權中服事，那時以色列人有一思想，就是認為神的審判會臨到列邦，獨餘以色列享受祂的榮美和祝福。 約拿書中所描述出約拿的內心，充份表現這種自私自滿的態度，這態度使約拿的信仰生命毫不快樂，雖然神不斷就近他並導引及鼓勵他，但他就像患了“屬靈不適症”，不單沒有以生命作見證並宣講神，活得不生不死般，常常埋怨怪責神，更寧願放棄活潑新生，也不願行在神的心意，到列邦鄰舍中為神佈道服事。 我們又有沒有經歷這類的“屬靈不適症”呢? 
1、 唔舒服! 因為唔清唔楚!（1~4節）  


1節中講及約拿為了尼尼微—這個亞述之大都會得救而忿怒，對比於三章10節所形容神那份憐憫的心腸，卻是震撼人心! 矛盾的卻是，約拿對神確是認知不少，他在埋怨神的同時，2節中他就以(出三四6~7)禱告神，這顯示約拿的陳述與希伯來人對神的正統認知相符。但正因他對神的認知，約拿在此卻是嚴厲地質疑神的慈愛和普世關懷之屬性，並且將這屬性視為令人遺憾的缺點。約拿強烈之質疑，更以至於他堅決表示生不如死。諷刺的是一個真實感受到神拯救的人(參:拿二)，卻自私得不太願這真實而寶貴的拯救臨到別人身上，逃去他施遠離神。約拿對他所信的福音卻是唔清唔楚! 3節中他說寧願死，比他當時活着還好! 但其實他並沒有好好活過。因為正如耶穌所說:“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，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”(可八35)，他這樣地為著自我的心意，又怎能在主愛當中活著呢。


參4節“發怒”為希伯來文動詞，亦可解為“發熱”，知否他的怒氣卻在消耗他自己的生命呢? 撫心自問，今天我們真的從心底，領悟到神要我們宣講的福音是什麼? 還是常常不適於自我的內耗之中?，

二、唔舒服! 因為唔生唔死!（5~9節）


5節中約拿表達了一種浪費光陰的生命，他沒因他的忿怒，找地方退修自醒! 反而自我中心得花時間搭置蔭棚，讓自己停留，察看及期待神會否轉怒於尼尼微人，其實他是想神與他心意一樣!? 6至7節中，主藉着一棵蓖麻的生長及蛀死，說明生死乃在於祂，兩節中形容上帝分別用了耶和華Yahweh及神Elohim來表明，主是一位與我們就近，施行立約及拯救的主，亦是一位創造生命的主，同時亦是有終止生命之主權的上帝。可惜約拿不明生死! 其實他衹要順服神的權能，生命就不至於發昏(參:8節);他雖是滿有恩典地過活，但仍是毫不安樂! 其原因，神亦向約拿剖釋並再度強調忿怒的問題，他的忿怒再於他並不降服;深明主的道路高過他的道路。


人很多時尊己而行，當事不如人時，就覺生不如死(參:9節)。 然而信主後，我們豈不明白，耶穌教導我們的，就是人人都應先要尊天父為至寶，因這是叫我們能嘗到真正快活的味道! 要向世界宣告主的大權能，你有在主內活得精彩作見證嗎?

三、唔舒服! 因唔愛神所愛!（10~11節）


9至10節中神藉約拿對那蓖麻和尼尼微人的態度作出強烈對比。約拿對一棵蓖麻充滿憐憫，對尼尼微人卻是鐵石心腸。然而，他不在乎的卻是和自己一樣，都是照神形像所造的人。所以約拿不明的卻是神向人所發出的愛。父神看見祂要救贖的是一班沒有道德觀念的人;有如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童一樣。最後，神對約拿說明祂不單對尼尼微的居民發出憐憫，神提醒他城內尚有許多牲畜，表明神對祂創造的一切同有關愛的心。


耶穌降生是為了讓我們明白，從人而來的愛是十分有限，唯有從神而來的愛大有權能。故此主道成肉身在地上，為要身教我們何謂愛。天父差愛子受死代贖，若我們於信仰生命，慢慢忘了真愛從神而來，以私已之好為愛，你想天父心裡會感覺怎樣呢?

結語

曾常聽一位姊妹分享，在現今世代中，信徒很難見到上帝，雖然見不到，但信徒間亦不感承認! 但當聽深一些，我心裏想起一位神學家—巴特(Karl Barth1886-1968) 的一句話:“God is in His Act神在祂的作為中。”的確，若是我們不能深深體會到福音書中，所述之耶穌乃是一位進到人群當中，不單祇是用口，而更無保留的落手落腳地作服侍的一位神，更是一位叫人服侍中恩上加恩、力上加力的復活主，並在服侍之行動當中，能堅壯我們對己對人對神，都滿有愛的耶穌。我們很容易同樣患了約拿的屬靈不適症，又談何作一個宣講及見證神的生命，在其中得享真平安呢?
